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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 州 市 总 工 会
中 共 杭 州 市 委 组 织 部
中 共 杭 州 市 委 宣 传 部
杭 州 市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局
杭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杭 州 市 人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障 局
杭 州 市 城 乡 建 设 委 员 会
杭 州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杭 州 市 商 务 局
杭 州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局
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杭 州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
杭总工〔2019〕 8 号

关于在全市开展第三届“杭州工匠”
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党委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经信局、科技局、人力

社保局、建设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商务局、文化广电旅游局、政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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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、工商联、总工会，各开发区（集聚区）

总工会，各产业工会，各有关行业协会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打造展示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，做强“杭州工匠”品牌，选树“杭

州工匠”典型，市总工会联合有关部委办局开展第三届“杭州

工匠”认定工作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深入

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当好“八八战略”再深化、改革开

放再出发的排头兵，积极落实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体会议精神

“深化杭州工匠行动计划”、“打造名城工匠品牌”，大力弘

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，培育造就一支规模大、素质优、技艺

精，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队伍，推动杭州经济迈上中高

端水平、实现高质量发展，为“干好一一六、当好排头兵”提

供重要人才支撑。

二、认定范围及数量

围绕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，聚焦

杭州拥江发展、三化融合、文化兴盛、民生福祉、改革攻坚和

强基固本“六大行动”，覆盖多行业、多工种。计划认定精益求

精、精雕细琢、持之以恒、开拓创新的“杭州工匠”30 名，“杭

州工匠”提名奖 10 名。

已获得“杭州工匠”提名奖的人员可以继续申报，若今年

未被评上“杭州工匠”，则不再重复作为本届“杭州工匠”提名

人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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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认定条件

“杭州工匠”应当为杭州市在职职工、工会会员（有突出

贡献的可不受年龄和身份限制）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，具

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职业操守，从事本专业技能工作一般在 10

年以上，目前仍在一线岗位上工作，在行业内具有突出的领军

作用，热心传帮带工作，带动身边职工共同进步，同时符合下

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绝技绝活，或创造了在同行业

中公认的先进操作法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、产品质量创造了同

行业最高水平。

（二）刻苦钻研，追求极致，在杭州同行业、领域中具有

较大影响力。

（三）在技术上有重大创造或革新，有得到国内领先的成

果并取得重大经济、生态和社会效益。

（四）获得世界技能大赛和国家级技能大赛的前三名，省

技能大赛的第一名（符合此条，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）。

（五）职业技能在同行业中处于拔尖水平，获得过市级职

业技能大赛第一名。

四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由发文之日起至 3月上旬）

由各区县（产业）工会、行业主管部门、有关行业协会、

学会组织按照德才兼备、好中选优的原则组织推荐。

组织相关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对“杭州工匠”认定工作予

以宣传发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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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审公示阶段（3 月）

一是组织评审。由“杭州工匠”认定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推

荐人选按照认定条件和要求进行初审；由相关领域知名专家、

行业主管部门、社会组织等方面人员组成专家评审团队，对初

审入围人员进行专业评审，推荐产生第三届“杭州工匠”候选

对象。

二是社会公示。对“杭州工匠”和提名奖候选对象通过主

流、新兴媒体等渠道进行社会公示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三是领导小组审定。召开“杭州工匠”认定工作领导小组

第二次会议，讨论审定“杭州工匠”最终人选。

（三）认定发布阶段（4 月）

提请市政府认定第三届“杭州工匠”和提名奖人选，并予

以发文认定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被认定为“杭州工匠”的人员，将授予“杭州工匠”荣誉

称号，并颁发证书、奖牌和一次性奖励 20000 元，对符合条件

的，同时授予“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”荣誉称号（已获得市级

及以上劳动模范、五一劳动奖章称号的不再重复授予），优先参

加市总工会组织的一线职工免费疗休养。

获得“杭州工匠”提名奖的人员，一次性奖励 5000 元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推荐工作，坚持自下而上、层

层推荐，严格标准、注重实绩的原则，将近年来涌现的优秀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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匠典型推荐上来。

各推荐单位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，申报材料应附相

关证明材料（身份证明、岗位从业年限证明、职业资格证书、

曾获荣誉、主要成果证明等），对有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即

取消申报资格。

各有关单位请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前完成申报工作，并将

有关材料一式两份报市总工会经济工作部，电话：87161030。

附件：第三届 “杭州工匠”申报表

2019 年 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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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第三届“杭州工匠”申报表
姓 名 性别 贴

照

片

处

专业领域 人才分类

学历
职称（技

能等级）

从业

年限

联系电话 手机

联系地址

身份证号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
工匠宣言 （您认为最能反映工匠精神或者感悟最深的一句话）

主要成果

曾获荣誉

主要成果和曾获荣誉请选择最主要的填写，各不超过 3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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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

事迹

（可另附页）

所在单位

工会盖章

推荐单位

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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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1、“专业领域”应填写本人主要从事的职业工种。

2、“人才分类”应填写本人已获取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

类等级，分别是：国内外顶尖人才、国家级领军人才、省级领

军人才、市级领军人才、高级人才（分别用 A、B、C、D、E 来

指代），没有请填“无”。

3、“从业年限”指本人从事所填报职业的工作年限，由所

在单位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

4、“主要成果和曾获荣誉”请选择最主要的填写，填写各

不超过 3 项，须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
5、“推荐单位意见”由行业主管部门、专业学会、行业协

会或区县（产业）工会出具。

6、申报表一式两份并电子档，附身份证、岗位从业年限证

明、职业资格证书、曾获荣誉、主要成果证明等相关材料复印

件于 2019 年 3月 10 日前报“杭州工匠”认定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
